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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0-72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近日接到股东东

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有关办理股份

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新世纪公司 20,000,000 8.00% 2.23% 2019-10-11 2020-10-19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新世纪公司 20,000,000 8.00% 2.23% 否 否 2020-10-21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之日 

东莞信托
有限公司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 
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新世纪 
公司 

250,000,000 27.90% 207,000,000 227,000,000 90.80% 25.3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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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廉 132,110,504 14.74% 114,500,000 114,500,000 86.67% 12.78% 0 0% 0 0% 

杨志茂 66,300,000 7.40% 63,000,000 63,000,000 95.02% 7.03% 0 0% 0 0% 

三、其他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未来半年内，新世纪公司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0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00%，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58%，对应

融资余额 4.97 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0,7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80%，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1.94%，对

应融资余额 9.77 亿元。新世纪公司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

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新世纪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

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

实质性影响。 

5．股东基本情况 

（1）名称：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东深二路 66 号天安数码城 

（4）主要办公地点：东莞市凤岗雁田村镇田北路 

（5）法定代表人：杨梅英 

（6）注册资本：80,000 万 

（7）经营范围：科教投资，房地产投资，实业项目投资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3,104,045.10 

负债总额 2,505,753.21 

营业收入 171,928.97 

净利润 32,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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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433.90 

资产负债率 80.73% 

流动比率 1.24 

速动比率 1.2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8.64% 

（9）截止目前，新世纪公司各类借款总余额 23.90 亿元，未来

半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 3.00 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

金额 12.00 亿元。其中，已发行债券余额 9.00 亿元，未来一年内需

偿付的债券金额不超过 9.00 亿元。新世纪公司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10）新世纪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

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

诉讼或仲裁情况。新世纪公司资产充足、资信良好、融资渠道畅通，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6．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还款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等。 

7．本次股份质押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

制平仓的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保

证金或其他担保物等措施化解风险。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相关的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